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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2001年5月15日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2001年5月15日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2001年9月18日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2005年3月25日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2010年6月25日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2010年6月25日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15.00746�

16.21669�

24.10612�

11.76902�

9.27100�

10.84374�

9.37019�

9.98566�

7.94379�

�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８７

股票简称：黑牛食品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２．７

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

１００

元，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结束，发行具体情况如下：

１

、网上发行

本期债券网上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３．７％

，即人民币

０．１

亿元。 最终网上实际发行数

量为

０．０３５６２

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１．３２％

。

２

、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９６．３０％

，即人民币

２．６

亿元。 最终网下实际发行

数量为

２．６６４３８

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９８．６８％

。

特此公告。

发行人：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

证券简称：佳都新太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８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声 明

一、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预案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本预案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承担个别或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预案所引用的相

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相关资产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

书中予以披露。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

自行负责。

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

本预案所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二、交易对方声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堆龙佳都已出具承诺函：“本公司保证在本次重组过程中向佳都新太及其为完成本次重

组而聘请的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等所有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刘伟已出具承诺函：“本人保证在本次重组过程中向佳都新太及其为完成本次重组而聘请

的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等所有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

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重组情况概要

本公司拟向堆龙佳都、刘伟定向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新科佳都

１００％

股权和佳众联

１００％

股权，同时，

本公司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配套资金

中一部分用于购买堆龙佳都持有的部分新科佳都、佳众联股权，剩余配套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重组完成后，本公司持有

新科佳都

１００％

股权和佳众联

１００％

股权。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简要情况

本次交易中，佳都新太将向堆龙佳都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

７０％

新科佳都股权和

７０％

佳众联股权，向刘伟发行股份购

买其持有的

１５％

新科佳都股权和

１５％

佳众联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

佳都新太向堆龙佳都、刘伟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

８．８９

元

／

股，最终发行

价格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根据本次交易标的的预估交易价格

１０８

，

８０５．８５

万元计算，本次交易预计向堆龙佳都、刘伟合计发行股份数为

１０

，

４０３．２６

万股，堆龙佳都、刘伟本次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此之后的锁定期按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本次交易中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简要情况

本次交易中，佳都新太将向堆龙佳都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

１５％

新科佳都股权和

１５％

佳众联股权。

根据本次交易标的的预估交易价格

１０８

，

８０５．８５

万元计算，本次佳都新太向堆龙佳都支付的现金为

１６

，

３２０．８８

万元。

四、本次配套融资安排

为了提高重组项目整合绩效，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同时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 本次配套融资资金比例不超过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 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本次拟配套融资资金上限

＝

交易总金额

×２５％

交易总金额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价格

＋

本次拟配套融资资金上限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

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８．００

元

／

股。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确定。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按本次交易标的的预估交易价格

１０８

，

８０５．８５

万元计算，本次拟配套融资资金上限为

３６

，

２６８．６２

万元；按照本次发行底价

计算，本次向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４

，

５３３．５８

万股，其认购的股票自完成股权登记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得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本次预案涉及的资产预估作价情况

本次交易拟收购资产为新科佳都

１００％

股权和佳众联

１００％

股权。 经初步估算，新科佳都预估值为

１００

，

８０３．１６

万元，佳众

联预估值为

１３

，

８０２．６９

万元， 拟收购资产的预估值合计

１１４

，

６０５．８５

万元； 评估基准日之后拟收购资产拟实施利润分配约

５

，

８００．００

万元。 考虑到评估基准日后的利润分配情况， 拟注入资产的预估交易价格为预估值扣除利润分配金额， 即约

１０８

，

８０５．８５

万元。 最终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为依据，并考虑

基准日后的利润分配情况后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六、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佳都新太将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堆龙佳都、刘伟持有的新科佳都和佳众联

１００％

的股权。 经

交易双方初步协商，新科佳都和佳众联

１００％

的股权的预估交易价格约为

１０８

，

８０５．８５

万元。上述交易价格超过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

５０％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按照《重组办法》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的确定标准，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并需提交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

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为堆龙佳都和刘伟；其中，堆龙佳都的实际控制人为刘伟。鉴于刘伟先生同时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八、本次交易构成借壳重组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佳都集团经过公开竞拍取得公司

５６

，

６４８

，

５９４

股社会法人股股权，并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刘伟先生同时

成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至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直未发生变化。

２００６

年末，本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３８

，

２６４．８９

万元。本次上市公

司向刘伟及其关联方堆龙佳都购买的资产总额的预估交易价格为

１０８

，

８０５．８５

万元，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

年度（

２００６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２８４．３５％

，超过

１００％

。 根据《重组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借壳重组。

九、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本公司本次向堆龙佳都、刘伟发行股份后，刘伟及其关联方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比例将超过

３０％

。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

本次交易触发了堆龙佳都、刘伟的要约收购义务。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由于本次发行股份前刘伟已经

拥有本公司的控制权，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堆龙佳都、刘伟免于发出要约后，堆龙佳都、刘伟可以免于提交豁免要

约收购义务的申请，律师就堆龙佳都、刘伟的有关行为发表符合本项规定的专项核查意见并经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后，堆龙

佳都、刘伟可凭发行股份的行政许可决定按照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规定办理股份登记相关事宜。

十、交易标的资产存在资金被关联方占用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新科佳都、佳众联均存在资金被关联方占用的情况。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科佳都、佳众联合计被

关联方占用资金金额为

６０２４．３２

万元。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实际控制人刘伟先

生已经出具承诺：“

①

在佳都新太召开审议本次重组的重组报告书的董事会之前， 彻底解决本人及本人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除

佳都新太及其控股子公司外的其他公司及其他关联方发生的对广州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佳众联科技有限公司

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问题。

②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至本次重组完成期间，本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再非经营性占用广

州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佳众联科技有限公司资金，并承诺将促使本人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除佳都新太及其

控股子公司外的其他公司及其他关联方不再非经营性占用广州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佳众联科技有限公司资金。

③

本次重组成功后， 本人及本人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除佳都新太及其控股子公司外的其他公司及其他关联

方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不违规占用佳都新太及其控股子公司资金，保持

并维护佳都新太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独立性，维护佳都新太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如违反上述承诺而给佳都新太及其中小股东及佳都新太控股子公司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十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条件

根据《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满足若干交易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

１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格经审计、评估确定后，尚需经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

（

２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并同意堆龙佳都、刘伟免于发出要约；

（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事项。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 重组方案能否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与能否取得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

存在不确定性，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二、股票停复牌安排

因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起停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公司将于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预案后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复牌。 复牌后，公司将根据本次重组的进展情况，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

定办理股票停复牌事宜。

十三、待补充披露的信息提示

本预案中标的资产相关数据尚未经审计和评估，与最终审计、评估的结果可能存有一定差异，特提请投资者注意。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十四、投资者应到指定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浏览本重组预案的全文及中介机构出具的意见。

重大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评价本公司此次重大资产重组时，还应特别认真地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本次重组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若干批准或审批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

１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格经审计、评估确定后，尚需经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

（

２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并同意堆龙佳都、刘伟免于发出要约；

（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事项。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 重组方案能否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与能否取得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

存在不确定性，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日过期的风险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较为复杂，审计、盈利预测、评估以及相关部门的审批进度等均可能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工作的时间进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计或评估工作无法按时完成，本次重组将受影响而无法按

期进行。

若本公司在首次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交易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后

６

个月内未能发出股东大会通知， 根据

《规范重组若干规定》，本公司将重新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交易事项，重新确定相关价格。

三、因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暂停、中止或取消本次重组的风险

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防止造成二级市场股价波动，本公司在开始筹划本次交易的过程中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

在连续停牌前未出现二级市场股价异动的情况。 若本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股价出现异常波动或股票存在异常

交易，且同时涉及内幕交易，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可能被暂停、中止或取消。

四、资产评估预估值与实际值存在差异的风险

本预案披露了标的资产的预估值。 该预估值是根据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已知的情况对标的资产的经营业绩和价值所做的

初步评估结果，该预估值可能与最终评估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该等风险。

五、政策风险

目前，国务院和国家相关部门颁布的各项规划和政策均大力鼓励轨道交通和

ＩＴ

运维服务行业的发展。轨道交通的发展

与国家轨道交通总体规划密切相关，

ＩＴ

运维服务行业与经济周期、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走向具有紧密联系。 如果国家对轨道

交通、

ＩＴ

运维服务的行业性鼓励政策发生变化，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走向发生不利变化，则可能会对公司重组完成后的经

营业绩产生影响。

六、业务整合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将确立以智能化技术和产品为核心的战略发展规划，形成智能安防、智能化轨道交通、

通信增值、

ＩＴ

综合服务四大业务板块，并以智能安防、智能化轨道交通业务为主要利润增长点，以通信增值和

ＩＴ

综合服务业

务为支撑，最大限度的发挥公司的业务协同效应。公司本次重组的资产总额较大，公司的内控制度、管理制度和管理团队将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根据业务发展需要进行调整和完善，因此短期内可能对公司经营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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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０１９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以电子邮

件、短信、电话方式通知到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董事

９

名，参加本次会议的董事超过全体董事的半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暨非公开发行股份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照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条件，

经自查，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符合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各项条件。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刘伟、许杰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分别向堆龙佳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堆龙佳都”）、刘伟（堆龙佳都和刘伟以下合称“交易对方”）发行境内

上市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

Ａ

股”）股票购买广州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科佳都”）和广州市佳众联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佳众联”）各

８５％

股权，并以现金向堆龙佳都购买新科佳都和佳众联各

１５％

股权（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以下简称 “本次募集配套资

金”）。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涉及的关联方为堆龙佳都、刘伟，关联董事刘伟、许杰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参与表

决。 本议案逐项表决情况如下：

（一）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事项

１．

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堆龙佳都和刘伟。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交易标的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标的为堆龙佳都和刘伟合计所持新科佳都和佳众联各

１００％

股权（以下合称

“目标资产”）。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交易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将由交易各方根据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所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确认的目标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并扣减评估基准日至目标资产过户至公司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

期间（以下简称“过渡期”）目标资产拟分配或已分配的评估基准日前所实现利润金额后确定。 目标资产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预估值约为人民币

１１４

，

６０５．８５

万元；评估基准日之后目标资产拟实施利润分配约人民币

５

，

８００．００

万元。考

虑到评估基准日后的利润分配情况，目标资产的交易价格约为人民币

１０８

，

８０５．８５

万元。 由于相关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最

终资产评估结果将在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发行股份相关事项

ａ．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ｂ．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股份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进行。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ｃ．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的对象为堆龙佳都和刘伟。在取得相关有权部门批准后，堆龙佳都以其所持新

科佳都和佳众联各

７０％

股权、 刘伟以其所持新科佳都和佳众联各

１５％

股权认购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

行的

Ａ

股股票。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ｄ．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发行数量（取整数，精确到个位）

＝

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定价

方式所确定目标资产价格

×８５％／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

公司通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目标资产的预估交易价格约人民币

１０８

，

８０５．８５

万元。 根据该预估交易价格

和发行价格，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目的，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拟发行股份的数量约为

１０

，

４０３．２６

万股，最终数量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目标资产的评估值及目标资产利润分

配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如需）。

若公司

Ａ

股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由公司董事会依

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对发行数量相应调整，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

数量为准。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ｅ．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每股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即

８．８９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若公司

Ａ

股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发

行价格应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ｆ．

锁定期安排

堆龙佳都、刘伟本次认购的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ｇ．

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ｈ．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股份发行前的公司滚存利润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的现金支付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公司以现金购买堆龙佳都持有的新科佳都、佳众联各

１５％

股权，具体转让价格

按最终确定的交易价格计算。公司拟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募集资金的全部或部分支付上述转让价款，如因为相关主管部

门要求或其他任何原因导致本次配套融资额度发生变化或整个配套融资被取消， 导致配套资金不足以或无法支付转让价

款，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支付转让价款。 转让价款的支付时间由交易各方另行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目标资产所对应的净资产在评估基准日与交割日之间所产生变化的归属

过渡期内，如目标资产所对应净资产值（合并报表）减少（扣除过渡期内目标资产拟分配或已分配评估基准日前所实现

利润金额的影响），认购人应根据针对交割而实施的专项审计结果，在审计报告出具日后

３０

日内，按其于评估基准日所持新

科佳都和佳众联的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足；如目标资产所对应的净资产值（合并报表）增加（扣除过渡期内目标资

产拟分配或已分配评估基准日前所实现利润金额的影响），则增加的净资产由公司享有，公司无需就此向认购人作出任何

补偿。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人员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涉及人员安排问题。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

堆龙佳都、刘伟应在《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堆龙佳都科技有限公司、刘伟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生效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将其合计持有的新科佳都及佳众联各

１００％

股权在工商登记主管部门过户至公司名下。

公司应在目标资产在工商登记主管部门过户至公司名下后三个工作日内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为认购人申请办理将本次向认购人发行的股份登记在其名下的手续。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９．

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 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项下之义务或保证或其陈述或保证失实

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违约方应依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

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发生的所有直接和间接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进行的合理费用支出）、诉

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０．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决议自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

１．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进行。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

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

１０

名的其他特定投资者。 在取得相关有权部门批

准后，特定投资者以现金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

Ａ

股股票。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及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最终发行价格，由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询价结果确定。

若公司

Ａ

股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由公司董事会依

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对发行数量相应调整，并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数量为准。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８．００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

将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确定。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锁定期安排

特定投资者所持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上市交易。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其转

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办理。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拟用于向堆龙佳都支付公司受让堆龙佳都所持新科佳都和佳众联各

１５％

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其

余将用于新科佳都和佳众联主营业务的发展，以提高本次整合的绩效。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９．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股份发行前的公司滚存利润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０．

决议有效期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自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项议案尚需股东大会逐项表决，并经堆龙佳都、刘伟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后方可实施，并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堆龙佳都和刘伟，其中刘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堆龙佳都为刘伟控

制的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

交易。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刘伟、许杰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

联交易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刘伟、许杰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赞成堆龙佳都科技有限公司和刘伟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截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广州佳都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２１．０７％

的股份，广州佳都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持有公司

０．７４％

的股份。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刘伟、堆龙佳都、广州佳都集团

有限公司和广州佳都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将增加。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刘伟、堆

龙佳都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将触发刘伟、堆龙佳都的要约收购义务。 为此，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赞成刘

伟、堆龙佳都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刘伟、许杰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事项尚须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与刘伟、堆龙佳都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根据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同意公司与刘伟、堆龙佳都科技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

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详见附件《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堆龙佳都科技有限公司、刘伟之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刘伟、许杰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事项尚须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

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公司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逐项对照并进行了论证，公司董事会认为公

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该条的规定，具体如下：

（一）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标的为堆龙佳都、刘伟合计持有的新科佳都和佳众联各

１００％

的股

权。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涉及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中国证监会核准事项，已在《佳都新太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中披露，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

准的风险做出了特别提示。

（二）目标资产的出售方堆龙佳都、刘伟已经合法拥有目标资产的完整权利，除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外，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目标资产转让的其他情形。新科佳都和佳众联不存在股东出资不实

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新科佳都和佳众联各

１００％

的股权，目标资产为全部股权。

（三）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等方

面保持独立。

（四）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公司增强

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刘伟、许杰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的

议案》

为保证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 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一切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一）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和组织实施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但不限

于目标资产交易价格、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价格等；

（二）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组织执行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的一切协议和

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根据相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未来将要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等交易协议进行修改、补充、递交、呈报、组织执行；

（三）办理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的申报事项；

（四）在股东大会已经批准的交易框架内，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或要求、发行政策和市场条件的变化，对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交易协议及其他申报文件进行相应调整；

（五）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根据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办理股份

登记、锁定、上市事宜和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六）协助相关股东办理豁免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有关的一切必要事项；

（七）在不改变股东大会所决议募集资金用途性质的前提下，根据配套募集资金金额和公司实际情况，具体决定募集资

金使用的具体方式和途径；

（八）办理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１２

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刘伟、许杰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须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

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将完整履行相关法定程序，使得本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认为本

次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司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事项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提交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聘请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就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具体决定并聘请独立

财务顾问和审计师、资产评估师、律师等中介机构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提供专业服务，并

签署相关聘用协议。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刘伟、许杰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本次董事会后召集股东大会时间说明的议案》

鉴于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正在对目标资产进行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董事会决定本次董事会

后，暂不召集股东大会，在相关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其它相关事项，并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０日

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通讯地址

堆龙佳都科技有限公司 堆龙德庆县羊达乡工业园区

２１６

号

刘 伟 广州市天河区软件园佳都商务大厦

９

层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二〇一三年三月

独立财务顾问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产权转让信息公告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１２０１ＣＳＷ２０１３０３１５００１

天津二十冶天管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已拆

除厂房的剩余废钢构件和机器设备

１３４８．４３

天津二十冶天管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已拆

除厂房的剩余废钢构件和机器设备

。

１３４８．４３

１２０１ＣＳＷ２０１３０３１９００１

天津天汽集团美亚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部分

设备

１２０．５１

天津天汽集团美亚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部分

设备

。

１２１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６９８

天津国际物流中心

８０％

股权

３９３０．１１ ２２４１．４

注册资本

：

９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国际贸易及简单加工

，

物流

分拨与配送

，

保税仓储

、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服务

（

海

、

陆

、

空运

）；

汽车经营

（

不含小轿

车

）、

机电产品

、

纺织服装

、

建材

、

环保产品

、

钢材

、

石化产品

（

不含成品油

）

的经营

；

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

但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

；

房屋租赁

，

以上相关咨询服务

（

国家有专

项

、

专管规定的

，

按规定执行

）。

１８００

１２０１ＣＳＷ２０１３０３１４００１

六台片梭织机

３９．６

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六台片

梭织机

。

５８．８

１２０１ＣＳＷ２０１３０３１４００２

自动络筒机

４２

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自动络

筒机

。

４２

１２０１ＣＳＷ２０１３０３１２００１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康乐街

８

号尚德国际

商务中心房产

建筑面积

：

６６０．１９

平方米

５５０．８１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河北省

石家庄市新华区康乐街

８

号尚德国际商务中

心房产

。

６００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６８７－２

天津天保百恒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８２０７７．４５ ８２０７７．４５

注册资本

：

７３３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以自有资金对酒店行业

、

房

地产行业

、

高科技行业进行投资

，

城市基础

设施开发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

许可证件

，

在有限期限内经营

，

国家有专项

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７３８６９．７０５１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６８８－２

天津天保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９３９．５４ －６５５４．６７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洗涤服务

；

会议服务

；

商务服

务

；

旅游用品的经营

；

饮食服务

；

健身

；

美容

美发

；

烟酒零售

；

旅客住宿

、

桑拿浴

、

歌舞厅

经营

。

０．０００１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６９６

中核辽宁核电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

９０６６１．１３ １７５３．９０８９８

注册资本

：

１６４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核电站建设

、

运营和管理

；

生

产

、

销售电力电量及相关产品

；

技术咨询

、

技

术服务

。 （

国家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经营

，

需经相关审批的

、

凭审批件经营

）

１８５２．３７

１２０１ＣＧＱ２０１３０２２２００１

天津市暖万家再就业服务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

５１．７４ ３３．１２

注册资本

：

１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公共卫生保洁

；

绿化养护服

务

；

小区内公共设施维护

；

旧楼区物业管理

；

劳务服务

。 （

国家有专项

、

专营规定的按国

家规定执行

）（

涉及行业审批的经营项目有

效期限以许可证或资质证有效期截止日为

准

）

３．３１２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６９５

天津市暖万家再就业服务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

５１．７４ ３３．１２

注册资本

：

１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公共卫生保洁

；

绿化养护服

务

；

小区内公共设施维护

；

旧楼区物业管理

；

劳务服务

。 （

国家有专项

、

专营规定的按国

家规定执行

）（

涉及行业审批的经营项目有

效期限以许可证或资质证有效期截止日为

准

）

２９．８１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天津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ｗｗｗ．ｔｐｒｔｃ．ｃｏｍ

。 联系地址：天津市河西区琼州道

１０３－１

号，联系电话：

０２２－５８７９２８８１

，联系人：胡先生。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ｕａｅｅ．ｃｏｍ

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

ｗｗｗ．ｍａ－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３

楼，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３－９１９１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

１５

号，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９１７８８８

杨先生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７２０

】

上海京海建筑工程公司

１００％

产权

１６７６．９３ －３８．６９

注册资本

：

２５８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土木工程施工

（

二级

），

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

，

土石方工程

专业承包

，

建筑装饰

，

设备安装建筑材料

（

重要生产资料除外

）

代购代销

，

建

筑机械租赁

。

附设分支机构

。 【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０．０００１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７１９

】

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０．７４％

股权

２６０３１７．５０ ２５０９２８．３３

注册资本

：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

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

一般

经营项目

：

无

。

１８５７．００００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７１７

】

内蒙古伊泰呼准铁路有

限公司

５％

股权

－－ －－

注册资本

：

１３６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铁路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投

资

，

铁路货物运输

；

建材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品

，

易制毒品

）

销售

。 （

法律

、

行

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

、

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

１２９３７．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７１８

】

上海高信国际物流有限

公司

５５％

股权

２３９３２．８２ １３７３９．６８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承办海运

、

陆运

、

空运进出口货物

，

国际展品

、

私人物品及过境货

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

，

包括

：

揽货

、

订舱

、

托运

、

仓储

、

中转

、

集装箱拼箱拆

箱

、

结算运杂费

、

报关

、

报验

、

保险

、

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及运输咨询业务

；

无

船承运业务

；

道路普通货物的运输

、

仓储

、

装卸

、

加工

、

包装

、

配送及相关信息

处理服务和咨询业务

；

国内货运代理业务

；

在上海保税区内经营房屋出租

、

转口贸易

、

区内贸易及投资咨询业务

（

涉及许可证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７５５６．８３００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７１６

】

上海银桦航运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

－－ ２１４１０．９３

注册资本

：

２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

，

商务咨询

（

除经纪

）。

１０４９１．３５６０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７１５

】

上海永山出租汽车有限

公司

７．９４％

股权

２１２４．６０ ２０８０．６１

注册资本

：

５４．４６

万美元

经营范围

：

汽车出租

，

车辆修理

。 （

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１６５．２００６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７１３

】

上海青杉木业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

３４８．５４ １３７．５０

注册资本

：

２４．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生产

、

安装各类木制办公用具

、

家俱及高档住宅的木结构工程配

件

，

销售公司自产产品

。 （

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４１．５０００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７１１

】

上海汤臣黄浦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５％

股权

２２９６０．７９ ２２５９９．３４

注册资本

：

１８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在本地块内从事各类商品房的开发经营

、

境内外销售

、

出租

、

抵押

业务

，

以及相配套的酒店公寓物业管理

、

餐饮

、

桑拿

、

美容美发

、

壁球

、

游泳

池

、

健身房

、

内部卖品部

、

商务中心及商务客房

（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

营

）。

１１２９．９６７０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７１２

】

上海宝山纱罩有限公司

１３．６４％

股权

１２９．０４ １０４．７０

注册资本

：

１１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汽灯纱罩生产销售

；

五金加工

；

汽灯配件

、

普通劳防用品

、

照明电

器批兼零

；

包装材料加工

１４．２８１１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７１４

】

惠州市建耀实业有限公

司

１００％

股权及人民币

１７５６３．６６３６８９

万元债权

１９８１３．３５ ２２４９．６９

注册资本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

；

物业管理

；

教育投资

；

酒店投资

（

具体项目另行审批

）

１９８１４．７０００

我院在执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执行新疆新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纠纷一案中， 于

2012

年

12

月

20

日依法裁定变卖被执行人新疆新达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

700

万

03

中铁债、

700

万

03

石油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执行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

46

条第

2

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现决定变卖新疆新达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一）

700

万

2003

年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债券代码

111023

。 债券简称：

03

中铁债。 债券品种：一般企业债券。 交易市场：深圳证

券交易所。 发行年度：

2003

。 期限（年）

18

。 发行价：

100.00

。 发行起始日：

2003-8-25

。 票面金额（元）：

100.00

。 票面利率（

%

）

4.63

。 帐户

A0028000027.(

含

2011

年

1

月至

2021

年到期

日的孳息

)

。 （二）

700

万

2003

年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债券。 简称及代码：

03

石油债。 息票种类：付息债券。 发行价格（元）：

100.0

。 债券面值（元）：

100.0

。 债券年限（年）：

10.0

。 计息方式：固定利率。 票面利率（

%

）：

4.11

。 帐户

A0028000027

。 （含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到期日的孳息）。 以上债券变卖价格即为发行价格。

请有购买意向的单位和个人在二

O

一三年四月一日前与我院联系。

联系电话

0991-7679454

李海燕

1380995988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二O一三年三月十一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变卖公告

（2011）新执恢字第2-1号

股票简称：东方航空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１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９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６６３

号文批准，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获准向社

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８８

亿元（含

８８

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次为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

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发行，发行规模为

４８

亿元。

根据《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本期债券发行总

额为人民币

４８

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

１００

元，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

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发行方式。 本期债券为

１０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结束，发行情况如下：

１

、最终发行规模

本期债券最终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４８

亿元。

２

、网上发行

网上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的认购数量为人民币

２．４

亿元，占本期债券最终发行规模的

５％

。

３

、网下发行

网下机构投资者的认购数量为人民币

４５．６

亿元，占本期债券最终发行规模的

９５％

。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保存人、牵头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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